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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黃凱杰
電話：05-3620123#8958
電子信箱：kikico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水上鄉南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發字第11202103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2021031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2023秋季全民台語認證」簡章(如附件)，請鼓勵貴

校教師踴躍報名認證測驗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2年8月

24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1081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測驗第一階段網路報名至112年8月31日，第二階段至

112年9月15日(第一階段報名人數未額滿才開放)，測驗日

期定於112年11月25日(星期六)舉行。詳細資訊可至台灣語

文測驗中心網站查詢(網址：https://ctlt.twl.ncku.edu.

tw/gtpt/index.html)。

三、國教署將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(含長期代理)教師

參加本土語語言能力認證之報名費，並請依下列事項辦

理：

(一)認證當天，請務必自行印出並攜帶准考證，至各考場

「考生服務處」加蓋主辦單位「應試章」(逾期概不受

理)，作為申領「認證報名費」補助之依據；該證明，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00349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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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不予補發。

(二)前揭事項，請學校請務必轉知報考語言認證測驗之編制

內現職(含長期代理)教師配合辦理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潘

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6-2387539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副本：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86


